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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不再办理纸质报告补办业务的公告
为贯彻落实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理念，积极推行无纸化办公进程，进一步规范检验报告的归档及管理工作，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：自即日起，原则上不再办理所有类型纸质报告补办业务。
如需对检验报告进行真伪查询、司法程序调取档案等特殊需求，请联系我院综合业务部（电话：8581680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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